


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度省卫生健康委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科室：
    根据卫生健康科技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现组织开展2022年度江西省卫生健康委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受理工作，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支持内容
卫生健康委科技计划主要支持在临床医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等领域的新技术引进、防治技术创新研究和软科学研究。
（一）新技术引进项目：填补省内空白的国内外临床医疗、公共卫生、营养与健康、职业卫生、妇幼保健和老年健康等方面先进和适宜新技术的引进。
（二）防治技术创新项目：提高省内外现有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技术水平的技术创新项目，可以是具有独立自主创新项目，也可以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的项目。
（三）软科学研究项目：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卫生管理和卫生政策、卫生信息研究等方面研究项目。
二、申报类别
（一）省直单位项目：申报对象以省直卫生健康单位为主，重点支持在临床技术应用方面具有创新性的项目。
（二）公共卫生单位项目：申报对象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公共卫生单位为主，重点支持新冠肺炎等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流行病学调查溯源技术、病原检验检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方面的技术引进和创新项目。
（三）基层医疗卫生健康单位项目：申报对象以各设区市、县（区）医疗卫生健康单位为主，重点支持填补区域空白的新技术引进项目。
（四）其他单位项目：申报对象以科研院所等其他卫生健康单位为主，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类项目、技术引进和创新项目、管理类软科学研究项目等。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省卫生健康委科技计划项目，必须是符合卫生健康委支持原则，并在本单位开展预试验工作一年以上，证明有应用和发展前景的技术引进和创新项目。
（二）项目第一申请人必须是实际主持和从事该课题研究工作，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在职人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鼓励中青年、女性卫生技术人员申报课题。每位课题负责人只限申报一个课题，之前承担了卫生健康委科技计划项目，在本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结题的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2022年度的课题。
（三）本单位对课题进行审核把关，加强科学伦理审查和监管，对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项目，每个单位限报一项；对在既往负责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的科研工作中，有违背科学和伦理道德原则、弄虚作假、剽窃资料数据或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申报人，严格审查；对多单位合作的项目，课题协作单位须签章证明协作关系。
（四）课题申请者须认真填写由省卫生健康委统一印制的《江西省卫生健康委科技计划课题申报（合同）书》，申报内容包括立题依据、查新情况、技术内容、预期成果、技术设计、统计分析设计、科技经费使用计划、结果评价指标及方法等。
（五）申报人应认真、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核实后，将取消申报人3年内申报我委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如已获准立项将作撤销处理并通报。
四、申报和受理
省卫生健康委科技计划实行网上申报，请按以下程序申报:
（一）网上申报
请登录网址: http://ky.gkjksf.com，进入申报系统页面，按“帮助信息-操作说明”提示进行网上注册、申报。申报时请仔细确认申报项目“所属主管单位”为省卫生健康委。
（二）报送材料
在网上申报完成后，请各负责人下载《申报书》，使用A3（或A4）纸打印一式三份，并签好名，并按规定时间报送至本单位科研科（2501），将由其统一报送至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签章。同时将电子版的PDF版申报书及汇总表发送至科研科邮箱。
本单位科研科将根据汇总表名单审核签章后的申报材料（纸质版）报送至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南昌分中心(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信息文献研究所)，并进行申报项目检索查新。
五、其他事项
（一）各课题责任人及时注册账号：发送相关信息（姓名、邮箱、身份证和手机号码）至zyykyk@126.com 进行注册。（去年的账号可继续使用）。
（二）如在系统注册、申报、审核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请联系本单位科研科。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10月7日24：00，逾期申报系统将自动关闭。纸质及电子版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9日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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